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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政法专刊政法专刊
以政法之为护航高质量发展

——凤翔区政法系统开展服务凤香型白酒产业发展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凤香型白酒产业是凤翔

区致力打造的千亿产业集群

之一，是工业强区、实业兴区

的首位产业。2023 年以来，

凤翔区政法系统落实省委、市

委“三个年”活动要求，把服务

凤香型白酒产业、助企发展作

为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大局的

务实之举，精准对接凤香型白

酒产业需求，提供优质高效法

律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提振发展信心，助力实现“千

亿白酒产业集群”战略目标。

警企联动  

精准服务出实招

前不久，市公安局凤翔分

局接到辖区某白酒企业报案，

称被物流企业骗走白酒 1700

余件，价值 200 余万元。凤翔

分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

人员赶赴山西、河南等地调查

取证，仅用一周时间，就将被

诈骗的白酒全部追回。

“如何保障企业高质量发

展，最根本的就是要听到他们

的声音，提供精准帮助。”宝鸡

市公安局凤翔分局副局长齐

凤华介绍，凤翔分局以企业需

求为导向，探索建立“四快”（涉

企警情快速反应处置到位、涉

企纠纷快速介入化解到位、涉

企隐患快速排查整治到位、涉

企案件快侦快破打击到位）工

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快速、专

业、规范、满意的“4S”服务。

近年来，市公安局凤翔

分局坚持以打防管控为第一

手段、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为第一要务，常态化开展打

击破坏市场秩序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重拳整治企业周边

治安突出问题，快侦快破涉

企警情 126 起，成功破获假

冒注册商标案 1 起，用实际

行动铸起护航企业发展的

“藏蓝盾牌”。

立足职能 

精准发力见实效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

司打假办工作人员在日常巡

查中发现，有人运输、销售假

冒西凤酒，遂立即报案。立案

侦查后，凤翔区检察院第一时

间介入，对案件证据的收集固

定、侦查方向等提出检察意

见，经过及时查封、扣押、冻

结，最终追回违法所得 500 余

万元。

为助力凤香型白酒产业

发展，凤翔区检察院在全市

范围内率先建成秦创原知识

产权检察保护工作站，成立

了西凤和柳林两个酒业集团

工作联系点，完善了全区多

元化保护体系。“对企业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我们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找准问题症结、研究解决

办法、靶向破解难题。区检察

院将持续搭建高效便捷的检

企沟通平台，深入开展‘检察

护企’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法

律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凤翔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福

昊表示。

据了解，凤翔区政法系统

深入开展服务凤香型白酒产

业助企发展活动以来，走访企

业 300 余次，破解企业发展难

题 60 余件。区检察院向 40 余

家企业代表宣讲企业合规制

度 2次，对 3家涉案企业开展

合规整改工作，协助 1家民营

企业健全完善食品经营许可

证，助力他们依法合规经营。

区司法局为酒企开展法治体

检，累计开展“法律进企业”活

动 24 场次，调解白酒企业纠

纷 12 起，帮助白酒企业审查

合同及协议 76 份。区法院包

抓凤香型白酒企业 6家，对接

开展法治讲座 20 多场次，发

放“法律风险提示书”100 多

份。各政法单位联合凤香型

白酒企业建立起“自我保护

+N”知识产权保护联动机制，

助力实现“千亿白酒产业集

群”战略目标。

创新机制

  精准施策办实事

“刚为委托公证的事情发

愁，没想到你们就上门了，服

务真是太贴心了。”近日，陕西

省华山论剑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对上门服务的凤翔

区司法局公证员说道。

近年来，凤翔区政法机关

多方联动，把开展服务凤香型

白酒产业助企发展活动作为

政法机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具体实践，成立领导小组，

制定实施方案，专题会议推

进。组建 25 个政法综合服务

联络组对接 25 家白酒产业链

重点企业，围绕企业法律需

求，量身定制具体助企工作

方案。建立“架起一座沟通桥

梁、开展一次政策宣讲、组织

一次法治体检、举办一场法治

讲座、解决一批实际问题”的

助企发展“五个一”机制，做到

“有事必到、无事不扰”。凤翔

区政法机关通过主动靠前服

务，变在家“迎客”为主动“会

客”，全方位护航白酒产业高

质量发展。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

们将持续推进服务凤香型白

酒产业助企发展活动，不断

拓展升级政法涉企服务，让

经营主体在法治轨道上放心

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

凤翔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郭亚波说。

“借钱不还”只是民事纠

纷吗？王某在早已债台高筑

的情况下，仍编造虚假理由向

他人借款并进行挥霍，这样的

行为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已超出民间借贷的范畴，

构成了诈骗罪。

案情回顾
王某在工程承包中欠下

张某 3.5 万元劳务费，张某多
次索要未果。去年，王某又谎
称自己在税务部门开具发票

需要缴纳税款、对公账户需要
留存资金等事实向张某借款，
并承诺钱款到账后，不但会归
还欠款，还以支付利息、赠送
手机、入股分红等为幌子，骗
取其钱财共计 31.1 万余元。
最终，王某被岐山县人民检察
院以诈骗罪依法向岐山县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条链接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通过采取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检察官提醒
岐山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贺佩琼检察官在此提
醒大家，“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切勿以为随便编造虚假
承诺，骗取他人钱财不用承担
法律后果。任何人只要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财的，
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麟游县公证处

减证便民大提速  群众办事少跑腿
本报讯 （记者 鲁淑娟）

“太感谢了，没想到三天就拿

到了公证书，还帮我们申请

减免了公证费。”近日，居民

陈某感激地对麟游县公证处

的工作人员说。麟游县公证

处自开展公证减证便民提速

活动以来，简化业务流程，压

缩办理时限，让群众办理公

证省时省力省心。

前不久，居民陈某致电

麟游县公证处，咨询办理继

承权公证的相关事宜，工作

人员仔细告知了其需要的材

料并预约了办理时间。在办

理公证时，公证员在了解到

陈某是村上低保户后，主动

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并免

费复印了相关资料。现场受

理流程结束后，麟游县公证

处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联系村

上进行走访调查核实，从受

理到出证，仅用三个工作日

就办结了该案件。

省市县司法行政部门部

署开展公证减证便民提速活

动以来，麟游县公证处积极

行动，修订完善十项便民服

务措施和十项公证费用减免

政策，精简证明材料，实行

“清单之外无证明”。对于法

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证明

材料充分的委托、申明类公

证事项做到当天出证。对需

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继承、

遗嘱等复杂案件，将办证期

限由十五个工作日缩短至三

到五个工作日，切实解决办

证耗时长、多次跑等突出问

题，让群众享受到了便利。

加强网安管护  保障企业安全 
高新公安开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白杨）近

日，宝鸡市公安局宝鸡高新

分局网安大队联合高新区党

工委网信办，对辖区企业开

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保障

网站安全稳定运行。

检查中，民警对各企业

网站备案、网站安全运行及数

据存储情况、网络安全日常管

理以及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等

进行了全面检查（见上图）。
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

环节、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现

场告知，并进行技术指导，提

出整改意见。此次共检查企业

门户网站5家，出具检测报告

4份，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1

份，要求网站负责人限期对网

站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行修复。

此次检查进一步了解掌

握了企业网站的安全现状，

增强了企业网站信息网络安

全的防护能力，提高了企业

负责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减

少了潜在的安全风险，推动

企业更稳更快更安全发展。

陈仓区

严密排查  消除毒患

近日，陈仓区禁毒办紧
抓罂粟开花期的关键节点，
联合辖区各镇街、司法所、陕
西省虢镇强制隔离戒毒所等
单位组成联合踏查小组，开
展禁种踏查、禁毒宣传活动。
小组成员深入辖区废弃宅基
地、植被生长茂密的坑洼沟
壑、大棚蔬菜种植地等毒品

原植物种植隐患区域开展拉
网式排查，并通过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展示仿真罂粟原
植物模型等方式，对群众进
行禁种铲毒政策、相关法律
法规及禁毒知识讲解宣传，
有力打击了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 白杨

陇县人民法院开展主题宣讲

法治文化“大餐”送部队官兵
本报讯 （记者 白杨）近

日，陇县人民法院走进驻陇

部队开展以“弘扬法治精神 

维护法律权威”为主题的法

律宣讲，为部队官兵送上法

治文化“大餐”，200 余名官

兵参加了讲座。

当天，讲座以通俗易懂、

趣味生动的语言，着重结合案

例，向官兵讲解《民法典》中的

婚姻家庭编相关知识，对离婚

冷静期、子女抚养权、夫妻共

同债务、军人退役金归属等问

题进行重点解读。随后，法官

们采取一对一、面对面咨询的

方式，耐心指导官兵妥善解决

个人、家庭及单位涉法涉诉难

题，确保部队官兵全身心投入

强军实践。

陇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他们将通过多种

方式创新开展新时代双拥工

作，与驻陇部队建立常态化联

系机制，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涉

军维权工作，为部队官兵提供

更多优质的司法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鲁淑娟）

近日，省（宝鸡）强制隔离戒毒

所与宝鸡市渭滨区禁毒办联

合建立的全市首批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指导站，分别在公

安渭滨分局神农派出所、渭滨

区清姜街道办事处正式挂牌。

共建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站是对“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积极

探索，是深化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为

促进戒毒资源共享，实现优

势互补，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指导站充分发挥司法行政

戒毒的职能优势，由戒毒干

警担任指导站教育引导员、

普法宣传员、心理咨询师、康

复指导员、就业指导员，通过

开展教育培训、普法宣传、心

理咨询、医疗义诊、就业指导

等工作，扎实做好社区吸毒

人员管控、戒治、康复、救助

等方面工作，帮助他们顺利

回归社会。

渭滨区禁毒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渭滨区将不断提升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职

能，以“蓝警铃”禁毒法制宣传

队为先锋，充分发挥 5名普法

宣传员、7 名心理咨询师、4

名就业指导员、4 名医疗义

诊员和 8名教育培训员作用，

以点带面，辐射全区 1000 余

名在册吸毒人员，为其提供禁

毒宣传、康复指导、心理咨询、

帮扶救助等方面的服务，营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戒毒

（康复）“平安关爱”工作新局

面，持续巩固我市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创建成果。

全市首批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成立

发挥职能优势  服务戒毒人员

以案说法

男子以“借”为名行骗被起诉
检察官提醒：该行为已超出民间借贷范畴，构成诈骗罪

本报记者 白杨

凤翔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到企业进行普法宣传


